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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北区民政局
重庆市江北区财政局

关于做好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补贴
发放工作的通知
江区民发〔2017〕15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特困人员基本

生活费和照料护理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民﹝2016﹞188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我区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

护理补贴发放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放范围和时间

（一）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发放范围和时间

发放范围严格按照渝民﹝2016﹞188号文件执行：

1．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以及未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，且无

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

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，经审批认定为特困人员的，纳入生活

费发放范围。

2．现已是我区农村五保对象、城市“三无”的人员，由街镇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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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审核后以正式文件上报我局认定后，直接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

养范围。符合特困人员认定条件的新申请对象，按照特困人员认

定条件和流程进行认定，申请资料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进行管理。

3．符合特困人员认定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，按

照特困人员认定条件和流程进行重新认定，由街镇对家庭经济状

况、财产情况等进行核查，审核后以正式文件上报我局认定；符

合特困人员认定条件的新申请对象，按照特困人员认定条件和流

程进行认定，申请资料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进行管理。

4．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，满 16周岁后仍在接受义务教育

或在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，凭入学通知书、同期学费

缴纳发票、就读学校出具的在读证明，由街镇审核上报区民政局

认定后，继续享受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。

5．不符合特困人员认定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，

不得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，仍按原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儿

童生活补贴标准执行。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，不再享受

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生活补贴。

发放时间按以下规定执行：

经认定符合特困人员的原为 2016年 6月 30日以前的农村五

保对象、城市“三无”人员，其基本生活费从 2016年 7月 1日起补

发、原为 2016年 7 月 1 日以后的农村五保对象、城市“三无”人员，

其基本生活费从批准之日次月起计发。本文下发后，新审批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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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特困人员其基本生活费从批准之日次月起计发。

经认定符合特困人员的原为 2016年 6月 30日以前的事实无

人抚养的困境儿童，其基本生活费从 2016年 7月 1日起补发、原

为 2016年 7 月 1日以后的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，其基本生活

费从批准之日次月起计发。本文下发后，新审批认定的特困人员

其基本生活费从批准之日次月起计发。

（二）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发放范围和时间

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发放范围：失能（肢体、智力、精神、

视力四类一、二级重度残疾或因病瘫痪卧床不起 6 个月以上）的

特困人员和 16岁以下特困人员。享受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的，

不再享受市民政局、市残联、市老龄委办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

〈重庆市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〉〈重

庆市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〉〈重庆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

贴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71号）文件规定的经济

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。

特困人员照料护理补贴从批准之日次月起计发。

二、补贴标准和发放方式

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均为每人每月 600元，并对符合条件

的特困人员发放照料护理补贴，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元。

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费和照料补贴资金实行银行打卡直发，由

各街镇收集特困人员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卡号，由金融机构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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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代发补贴资金，按月发放，街镇按月报送月报表。

特困人员属于集中供养的，由送养的街镇统一申请办理，并

设立专户统一支配、管理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费和照料补贴资金，

作为购买服务的补充资金，不再分配到个人；对分散供养的，由

银行打卡直发。

三、审核审批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申请对象或委托代理人向所在街镇提出申请，

各街镇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应在 1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对象或委托代

理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材料齐备的，予以受理并整理成

“一人一档”进行报送；材料不齐备的，应一次性告知申请对象或

委托代理人需要补充的其他材料，材料补充齐备后应予以再次受

理。具体申请表格与材料样式仍按照原样申报，待市级实施细则

出台后按照新的表格申报。

（二）审核公示。各街镇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根据申请对

象的实际情况组织入户调查和鉴定，并将调查鉴定情况在申请对

象所属楼栋公示 7天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区民政局审批。

（三）审批。区民政局根据街镇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，

及时进行审批，并将审批情况反馈给相关街镇进行报送。

四、其他工作要求

首次审核资料和审核环节，请各街镇于 4 月 30日前完成，并

报送区民政局进行审批。今后，每月 5 日前报送审核资料和月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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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到区民政局。

各街镇要切实做好生活费和护理补贴的发放工作，杜绝冒

领、骗领等情况发生。对不符合条件的对象，要做好政策宣传和

解释疏导工作。

重庆市江北区民政局 重庆市江北区财政局

2017年 3月 9日


